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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6,150,0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39%。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1月15日（星期四）。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3079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永健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奥拓电子”)向沈永健发行12,266,666股股份、向周维君发

行4,133,333股股份、向王亚伟发行216,000股股份、向罗晓珊发行216,000股股

份、向广州中照龙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照龙腾”)

发行1,800,000股股份、向深圳前海汉华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

华源”)发行1,368,00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936,88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上述股份已于2016

年12月30日和2017年2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沈永健、周维君承诺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沈永健、周维君



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上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后，沈永健、周维君所取得

的对价股份在满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约定的以下条件后分四期解禁。

第一期：沈永健、周维君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登记至沈永健、周维君名下之日起已满12个月；且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已履行

2016年度全部标的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日更名为

深圳市千百辉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百辉”或“标的公司”）业绩补

偿承诺之日（以最晚发生的为准）。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

子的全部股份的25%（需减去各自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可解除锁定；

第二期：沈永健、周维君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登记至沈永健、周维君名下之日起已满24个月；且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已履行

2017年度全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最晚发生的为准）。沈永健、周维

君各自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25%（需减去各自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可

解除锁定；

第三期：沈永健、周维君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登记至沈永健、周维君名下之日起已满36个月；且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已履行

2018年度全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最晚发生的为准）。沈永健、周维

君各自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25%（需减去各自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可

解除锁定。

第四期：沈永健、周维君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登记至沈永健、周维君名下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已履行

其相应全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最晚发生的为准）。沈永健、周维君

各自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25%（需减去各自根据本协议及《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可解除锁定。

上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后一期解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



禁的对价股份不得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因本次

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第一期的25%股份已于2018年1月3日解锁流通上

市，第二期的25%股份已于2019年1月7日解锁流通上市，第三期的25%股份已于

2020年2月20日解锁流通上市。承诺人未出现违反股份锁定期承诺的情形。本次

解锁为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第四期的25%

股份。

2、盈利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沈永健、周维君作

出以下承诺：

（1）盈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诺期间为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

（2）承诺盈利数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00万元、2,800万元、

3,300万元及3,900万元。

（3）实际盈利数

在盈利承诺期间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奥拓电子将在次年会计年度4月

30日之前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当年实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以

确定在盈利承诺期间内标的公司各年度的实际盈利数。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

程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7]48190003号），千百辉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428.74万元，超出业绩承诺128.74万元，符合2016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



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8]48190005号），千百辉2017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6,640.54万元，超出业绩承诺3,840.54万元，符合2017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8120005号），千

百辉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9,304.82万元，超出业绩承诺

6,004.82万元，符合2018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喜专审字【2020】第00296号），

千百辉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3,904.35万元，超出业绩承

诺4.35万元，符合2019年度业绩承诺。

3、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对于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千百辉未能收回的交割日前的应收账款债权，千百辉原股东应按其在千百辉

交割日前各自所持千百辉的出资额占其在千百辉交割日前合计持有千百辉出资

额的比例按照账面原值购买该等债权（若该债权将来收回，收回后10个工作日内

返还千百辉原股东），相关购买对价应于2019年《专项审计报告》公开披露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千百辉。”“对于千百辉持有的南沙房产，沈永健先生按其所

抵应收账款金额受让该部分房产。若该部分房产在沈永健先生受让前转售，若转

售时相对于账面价值出现亏损，亏损部分由沈永健先生给予补足。”

沈永健于2020年向千百辉支付623.63万元购买了部分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债权，截至2021年4月9日，千百辉仍未收回的交割日前应收账款余额为1,258.79

万元。千百辉持有的南沙房产，由于地方政府房产政策不可抗力原因未能如期过

户。

基于上述情况，2021年4月23日，公司与沈永健和周维君签署《深圳市奥拓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补充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对其他股东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

沈永健和周维君对于标的公司原股东王亚伟、罗晓珊、广州中照龙腾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汉华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应承担的截至

2021年4月9日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对签署购买债权义务的展期及约束

沈永健和周维君对前述购买债务的义务应当在原协议《专项审计报告》公开

披露后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内履行。若沈永健和周维君迟延支付上述购买对价，

沈永健和周维君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标的公司支付违约金。

（3）关于南沙房产延期转让

若奥拓电子（或标的公司）选择沈永健受让南沙房产的，沈永健自不动产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过户条件后3个月之内，按《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支

付房产转让款。标的公司在收到房产转让款后，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若沈永健未

按时全额支付房产转让款并受让的，奥拓电子有权主张主合同《购买资产协议》

各项权利，标的公司可另行出售该房产。

若奥拓电子（或标的公司）选择第三方受让南沙房产的，沈永健须自房产过

户后3个月内支付因标的公司向第三方转让该房产所产生的任何亏损的弥补金额

（如有）。

《补充协议》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至2025年历次定期报告的“其他重

要事项”章节。公司2021年12月31日收到沈永健支付的283.17万元应收账款购买

款项，购买债权义务履行完毕（《补充协议》签署时未收回的交割日前应收账款

余额为1,258.79万元，2021年12月31日前千百辉累计收回应收账款975.62万元，

标的公司原股东应购买应收账款金额为283.17万元）；同时，沈永健和周维君对

其他股东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义务履行完毕；另外，标的公司已于2025年9月

29日收到沈永健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受让南沙房产转让款2,425.45万元，并于

2025年12月15日办理完成过户手续，南沙房产受让义务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永健、周维君后续追加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永健、周维君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影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形。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永健、周维君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

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1月15日（星期四）。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150,0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43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沈永健、周维君2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占

总股份的比例（%）

1 沈永健 4,600,001 4,600,001 0.7060

2 周维君 1,550,000 1,550,000 0.2379

合计 6,150,001 6,150,001 0.9439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总数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记载的股份数存在的差异系公司2016年年

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24,996,440 19.18 -6,150,001 118,846,439 18.24

高管锁定股 118,846,439 18.24 0.00 118,846,439 18.24

首发后限售股 6,150,001 0.94 -6,150,001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26,547,716 80.82 6,150,001 532,697,717 81.76

三、总股本 651,544,156 100.00 0.00 651,544,156 100.00

注：1、上表中如有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

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解禁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

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所做出的承诺及后

续追加承诺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

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